
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

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9年 度 易 字 第 798號    02

        公 　 訴 　 人 　 臺 灣 臺 中 地 方 檢 察 署 檢 察 官  03

        被 　 　 　 告 　 莊 宏 林  04

        選 任 辯 護 人 　 張 薰 雅 律 師  05

        上 列 被 告 因 妨 害 自 由 案 件 ， 經 檢 察 官 提 起 公 訴 （ 109 年 度 偵 字 第  06

        5624號 ） ， 本 院 判 決 如 下 ：  07

            主     文  08

        莊 宏 林 犯 強 制 罪 ， 處 有 期 徒 刑 參 月 ， 如 易 科 罰 金 ， 以 新 臺 幣 壹 仟  09

        元 折 算 壹 日 。  10

            犯 罪 事 實  11

        一 、 莊 宏 林 於 民 國 108 年 12月 23日 17時 46分 許 ， 駕 駛 車 牌 號 碼 00  12

            00-00 號 自 用 小 客 車 ， 行 經 臺 中 市 西 屯 區 臺 74線 快 速 道 路 9.  13

            3 公 里 處 時 ， 因 遭 張 銀 伸 鳴 按 喇 叭 示 警 而 心 生 不 滿 ， 竟 基 於  14

            強 制 之 犯 意 ， 接 續 2 次 自 右 超 車 至 張 銀 伸 所 駕 駛 之 車 牌 號 碼  15

            000-0000號 自 用 小 客 車 前 ， 先 後 以 減 速 停 車 或 急 速 煞 停 之 方  16

            式 ， 迫 使 張 銀 伸 為 保 持 安 全 距 離 或 避 免 碰 撞 而 放 慢 車 速 停 車  17

            甚 至 急 停 ， 以 此 強 暴 之 方 式 使 張 銀 伸 無 法 以 正 常 之 駕 駛 方 式  18

            前 進 ， 而 妨 害 張 銀 伸 行 使 正 常 駕 車 前 行 之 權 利 。  19

        二 、 案 經 張 銀 伸 訴 由 臺 中 市 政 府 警 察 局 第 六 分 局 移 送 臺 灣 臺 中 地  20

            方 檢 察 署 檢 察 官 偵 查 起 訴 。  21

            理     由  22

        壹 、 證 據 能 力 ：  23

        一 、 按 被 告 以 外 之 人 於 審 判 外 之 言 詞 或 書 面 陳 述 ， 除 法 律 有 規 定  24

            者 外 ， 不 得 作 為 證 據 。 又 被 告 以 外 之 人 於 審 判 外 之 陳 述 ， 雖  25

            不 符 前 4 條 之 規 定 ， 而 經 當 事 人 於 審 判 程 序 同 意 作 為 證 據 ，  26

            法 院 審 酌 該 言 詞 陳 述 或 書 面 陳 述 作 成 時 之 情 況 ， 認 為 適 當 者  27

            ， 亦 得 為 證 據 ， 刑 事 訴 訟 法 第 159條 第 1項 、 第 159條 之 5第  1  28

            項 定 有 明 文 。 查 本 件 以 下 引 用 之 被 告 以 外 之 人 於 審 判 外 之 言  29

            詞 及 書 面 陳 述 ， 被 告 莊 宏 林 及 其 辯 護 人 迄 於 本 院 言 詞 辯 論 終  30

            結 前 均 未 聲 明 異 議 ， 本 院 審 酌 上 開 證 據 之 作 成 ， 並 無 違 法 或  31

            不 當 情 形 ， 且 與 本 案 待 證 事 實 具 有 關 連 性 ， 以 之 作 為 證 據 亦  3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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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屬 適 當 ， 依 刑 事 訴 訟 法 第 159 條 之 5 第 1 項 之 規 定 ， 認 均 有  01

            證 據 能 力 。  02

        二 、 本 判 決 下 列 所 引 用 之 其 他 非 供 述 證 據 ， 被 告 及 其 辯 護 人 均 不  03

            爭 執 證 據 能 力 ， 且 查 無 違 法 取 得 之 情 形 ， 本 院 認 亦 得 作 為 證  04

            據 。  05

        貳 、 實 體 部 分 ：  06

        一 、 認 定 犯 罪 事 實 所 憑 之 證 據 及 理 由 ：  07

            訊 據 被 告 莊 宏 林 固 坦 認 當 日 超 車 後 減 速 停 車 於 告 訴 人 車 輛 前  08

            方 之 事 實 ， 然 矢 口 否 認 有 何 強 制 犯 行 ， 辯 稱 ： 當 日 其 駕 駛 自  09

            小 客 車 自 高 鐵 上 臺 74號 快 速 道 路 ， 在 高 鐵 時 引 擎 運 轉 高 溫 導  10

            致 無 法 提 速 ， 車 子 開 不 快 、 速 度 很 慢 ， 開 上 快 速 道 路 後 時 速  11

            約 70至 80公 里 ， 仍 在 速 限 內 ， 其 因 引 擎 故 障 雙 黃 燈 行 駛 於 中  12

            間 車 道 ， 告 訴 人 對 此 不 滿 ， 第 一 次 平 行 會 車 時 ， 告 訴 人 在 外  13

            線 車 道 ， 疑 似 對 其 辱 罵 三 字 經 其 不 以 為 意 繼 續 向 前 開 ， 告 訴  14

            人 換 至 內 線 車 道 ， 前 面 有 一 匝 道 口 ， 因 為 中 線 與 外 線 堵 車 ，  15

            其 要 切 換 到 內 線 車 道 ， 其 切 到 告 訴 人 前 方 ， 不 小 心 碰 觸 其 汽  16

            車 上 的 的 限 速 器 ， 因 提 不 起 速 ， 滑 行 後 停 止 ， 當 時 其 不 知 道  17

            是 限 速 器 原 因 ， 以 為 是 引 擎 故 障 ， 當 時 其 已 在 處 理 ， 其 隱 約  18

            看 到 告 訴 人 後 方 汽 車 已 經 切 換 至 其 它 車 輛 行 駛 ， 只 有 告 訴 人  19

            故 意 不 動 ， 製 造 妨 害 自 由 之 空 間 ， 其 沒 有 下 車 、 沒 有 口 出 惡  20

            言 、 沒 有 手 持 武 器 ， 其 故 障 開 閃 黃 燈 ， 汽 車 一 直 停 在 上 面 沒  21

            有 動 ， 告 訴 人 切 到 中 線 車 道 開 走 ， 其 就 在 內 線 車 道 直 行 往 大  22

            甲 方 向 ， 當 日 僅 有 二 次 與 告 訴 人 平 行 會 車 ， 其 沒 有 第 2 次 切  23

            到 告 訴 人 前 方 云 云 。  24

            經 查 ：  25

          � 按 刑 法 上 犯 罪 之 故 意 ， 祇 須 對 於 犯 罪 事 實 有 所 認 識 ， 有 意 使  26

            其 發 生 或 其 發 生 不 違 背 其 本 意 ， 仍 予 以 實 施 為 已 足 。 又 按 刑  27

            法 第 304 條 第 1 項 之 強 制 罪 ， 乃 行 為 人 以 強 暴 、 脅 迫 方 式 ，  28

            使 人 行 無 義 務 之 事 或 妨 害 人 行 使 權 利 即 足 當 之 。 而 該 條 之 強  29

            暴 、 脅 迫 ， 祇 以 所 用 之 強 脅 手 段 足 以 妨 害 他 人 行 使 權 利 ， 或  30

            足 使 他 人 行 無 義 務 之 事 為 已 足 ， 並 非 以 被 害 人 之 自 由 完 全 受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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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其 壓 制 為 必 要 。 從 而 ， 該 罪 行 為 人 主 觀 上 強 制 之 故 意 ， 乃 行  01

            為 人 決 意 對 被 害 人 施 以 強 暴 、 脅 迫 行 為 ， 且 對 於 其 所 實 施 之  02

            強 暴 、 脅 迫 行 為 足 以 妨 害 他 人 行 使 權 利 ， 或 足 使 他 人 行 無 義  03

            務 之 事 具 有 認 識 ， 即 具 備 強 制 罪 之 故 意 。 再 者 ， 刑 法 第  304  04

            條 第 1 項 稱 「 強 暴 」 者 ， 乃 以 實 力 不 法 加 諸 他 人 之 謂 ， 惟 不  05

            以 直 接 施 諸 於 他 人 為 必 要 ， 即 間 接 施 之 於 物 體 而 影 響 於 他 人  06

            者 ， 亦 屬 之 。  07

          � 經 本 院 勘 驗 案 發 當 時 告 訴 人 車 輛 之 行 車 紀 錄 器 錄 影 畫 面 後 ，  08

            勘 驗 結 果 如 下 ： 「  09

            � 勘 驗 標 的 ： 00000000_174541.MOV  10

              檔 案 總 長 ： 1 分 （ 畫 面 時 間 2019/12/23 17 時 45分 40秒 至  11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7時 16分 40秒 ）  12

              勘 驗 結 果 如 下 ：  13

              對 照 卷 內 資 料 所 示 ， 此 為 告 訴 人 車 內 之 行 車 紀 錄 器 ， 所 攝  14

              畫 面 為 臺 74號 快 速 道 路 ， 為 單 向 三 線 道 ， 告 訴 人 駕 駛 自 小  15

              客 車 行 駛 於 快 速 道 路 內 側 車 道 。 中 間 及 外 側 車 道 均 陸 續 有  16

              甚 多 車 輛 行 駛 通 過 。  17

              18

            畫 面 時 間 2019/12/23 17 時 45分 40秒 至 17時 46分 00秒  19

            （ 以 下 日 期 均 相 同 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

              21

              畫 面 時 間 17時 45分 44秒 ， 被 告 駕 駛 之 自 小 客 車 左 前 車 頭 自  22

              畫 面 右 下 角 沿 中 間 車 道 行 駛 ， 進 入 至 畫 面 中 ， 逐 漸 向 左 變  23

              換 至 內 側 車 道 ， 於 畫 面 時 間 17時 45分 48秒 ， 駛 至 告 訴 人 車  24

              輛 正 前 方 ， 被 告 車 尾 顯 示 煞 車 燈 、 危 險 警 示 閃 光 燈 。 畫 面  25

              時 間 17時 45分 51秒 被 告 車 輛 減 速 ， 至 畫 面 時 間 17 時 46 分  26

              0 秒 時 ， 被 告 車 輛 停 止 於 內 側 車 道 。 此 時 中 間 及 外 側 車 道  27

              均 陸 續 有 甚 多 車 輛 行 駛 通 過 。  28

              29

            畫 面 時 間 17時 46分 01 秒 至 17時 46分 40秒  

              3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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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被 告 車 輛 煞 車 燈 、 車 輛 危 險 警 示 閃 光 燈 均 仍 持 續 顯 示 ， 並  01

              持 續 停 止 於 內 側 車 道 內 ， 快 速 道 路 中 間 及 外 側 車 道 陸 續 有  02

              甚 多 車 輛 行 駛 通 過 ， 自 畫 面 中 未 見 被 告 有 開 車 門 下 車 或 擺  03

              放 警 示 標 語 、 探 頭 、 或 其 他 明 顯 動 作 。  04

            � 勘 驗 標 的 ： 00000000_174641.MOV  05

              檔 案 總 長 ： 1分 （ 17時 46分 41秒 至 17時 47分 40秒 ）  06

              勘 驗 結 果 如 下 ：  07

              因 行 車 紀 錄 器 以 1 分 鐘 分 別 存 檔 ， 而 此 檔 案 接 續 前 一 檔 案  08

              。 此 檔 案 中 被 告 車 輛 均 持 續 顯 示 煞 車 燈 、 車 輛 危 險 警 示 閃  09

              光 燈 均 仍 持 續 顯 示 。  10

              11

            畫 面 時 間 17時 46分 41秒 至 17時 47 分 40秒    12

              13

              被 告 車 輛 持 續 停 止 於 內 側 車 道 內 ， 快 速 道 路 中 間 及 外 側 車  14

              道 陸 續 有 甚 多 車 輛 行 駛 通 過 ， 自 畫 面 中 未 見 被 告 開 車 門 下  15

              車 擺 放 警 示 標 語 、 探 頭 、 或 有 其 他 明 顯 動 作 。  16

            � 勘 驗 標 的 ： 00000000_174741.MOV  17

              檔 案 總 長 ： 1分 （ 17時 47分 40秒 至 17時 48分 40秒 ）  18

              勘 驗 結 果 如 下 ：  19

              此 檔 案 接 續 前 一 檔 案 。 此 檔 案 中 被 告 車 輛 持 續 顯 示 煞 車 燈  20

              、 車 輛 危 險 警 示 閃 光 燈 。  21

              22

            畫 面 時 間 17時 47分 40 秒 至 17時 48分 10秒    23

              24

              被 告 車 輛 持 續 停 止 於 內 側 車 道 內 ， 快 速 道 路 中 間 及 外 側 車  25

              道 陸 續 有 車 輛 行 駛 通 過 ， 自 畫 面 中 未 見 被 告 開 車 門 下 車 擺  26

              放 警 示 標 語 、 探 頭 、 或 有 其 他 明 顯 動 作 。 畫 面 時 間 17時 47  27

              分 54秒 ， 告 訴 人 車 輛 向 右 變 換 至 中 間 車 道 ， 畫 面 時 間 17時  28

              48分 02秒 告 訴 人 車 輛 往 前 超 越 被 告 車 輛 後 ， 與 被 告 車 輛 平  29

              行 ， 於 畫 面 時 間 17時 48分 5 秒 向 左 變 換 至 左 側 車 道 。 期 間  3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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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， 於 畫 面 時 間 17時 47分 58秒 至 59秒 ， 被 告 車 輛 倒 車 燈 亮 起  01

              ， 並 倒 車 。  02

              03

            畫 面 時 間 17時 48分 11 秒 至 17時 48分 40秒    04

              05

              畫 面 時 間 17時 48分 21秒 ， 被 告 車 輛 左 前 車 頭 自 畫 面 右 下 角  06

              沿 中 間 車 道 直 行 進 入 畫 面 ， 持 續 向 左 變 換 至 內 側 車 道 ， 後  07

              於 畫 面 時 間 17時 48分 27秒 ， 變 換 至 告 訴 人 正 前 方 ， 畫 面 時  08

              間 17時 48分 30秒 ， 被 告 車 輛 突 然 停 止 於 內 側 車 道 ， 而 畫 面  09

              時 間 17時 48分 31秒 ， 告 訴 人 車 輛 急 停 ， 並 於 畫 面 時 間 17時  10

              48分 34秒 完 全 停 止 。  11

            � 勘 驗 標 的 ： 00000000_174841.MOV  12

              檔 案 總 長 ： 1分 （ 17時 48分 40秒 至 17時 49分 40秒 ）  13

              勘 驗 結 果 如 下 ：  14

              此 檔 案 接 續 前 一 檔 案 。 此 檔 案 中 被 告 車 輛 持 續 顯 示 煞 車 燈  15

              、 車 輛 危 險 警 示 閃 光 燈 。  16

              17

            畫 面 時 間 17時 48分 40秒 至 17時 49分 0秒    18

              19

              被 告 車 輛 持 續 停 止 於 內 側 車 道 內 ， 快 速 道 路 中 間 及 外 側 車  20

              道 陸 續 有 車 輛 行 駛 通 過 ， 自 畫 面 中 未 見 被 告 開 車 門 下 車 擺  21

              放 警 示 標 語 、 探 頭 、 或 有 其 他 明 顯 動 作 。  22

              23

            畫 面 時 間 17時 49分 0 秒 至 17時 49分 40秒  24

              25

              畫 面 時 間 17時 49分 06秒 ， 告 訴 人 車 輛 向 右 前 進 ， 後 於 畫 面  26

              時 間 17時 49分 09秒 時 倒 車 ， 並 於 畫 面 時 間 17時 49分 15秒 ，  27

              告 訴 人 向 右 變 換 至 中 間 車 道 。 期 間 ， 畫 面 時 間 17時 49分 13  28

              秒 ， 被 告 車 輛 向 前 行 駛 ， 此 時 被 告 車 輛 於 告 訴 人 車 輛 之 左  29

              前 方 。 在 被 告 車 輛 前 方 ， 並 無 車 流 回 堵 之 狀 況 ， 為 淨 空 ，  3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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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畫 面 時 間 17時 49分 21被 告 車 輛 加 速 直 行 ， 並 變 換 之 中 間 車  01

              道 ， 於 畫 面 時 間 17時 49分 26秒 ， 被 告 車 輛 完 全 變 換 至 中 間  02

              車 道 ， 持 續 顯 示 危 險 警 示 閃 光 燈 ， 被 告 與 告 訴 人 車 輛 間 持  03

              續 保 持 相 當 之 距 離 。 後 與 本 案 無 關 ， 故 省 略 。 」 （ 見 本 院  04

            卷 第 35至 38頁 ） ， 自 上 開 勘 驗 結 果 可 知 ， 本 案 發 生 時 ， 臺 74  05

            號 快 速 道 路 車 流 量 甚 大 ， 被 告 分 別 於 畫 面 時 間 17時 45分 48秒  06

            、 17時 48分 27秒 時 ， 2 次 自 中 間 車 道 急 速 向 左 超 車 ， 駛 至 內  07

            側 車 道 告 訴 人 車 輛 正 前 方 ， 被 告 第 一 次 超 車 至 告 訴 人 前 方 後  08

            ， 隨 即 顯 示 煞 車 燈 ， 並 於 畫 面 時 間 17時 46分 0 秒 時 ， 將 車 煞  09

            停 在 告 訴 人 車 輛 前 方 並 靜 止 ， 迫 使 告 訴 人 為 行 車 保 持 安 全 距  10

            離 而 隨 之 減 速 並 停 止 ， 期 間 中 間 車 道 與 外 側 車 道 有 多 部 汽 車  11

            通 行 ， 車 流 量 雖 大 ， 然 無 任 何 壅 塞 、 回 堵 之 情 況 ， 並 無 如 被  12

            告 所 稱 因 中 、 外 側 車 道 堵 塞 而 須 變 換 至 內 線 車 道 行 駛 之 情 。  13

            又 告 訴 人 於 畫 面 時 間 17時 47分 54秒 變 換 至 中 間 車 道 並 於 17時  14

            48分 5 秒 向 左 超 越 被 告 車 輛 後 往 前 行 駛 後 ， 固 可 見 該 行 向 之  15

            3 個 車 道 車 流 量 甚 大 ， 然 在 被 告 車 輛 前 方 並 無 任 何 回 堵 、 壅  16

            塞 之 情 ， 足 見 並 無 任 何 緊 急 情 況 迫 使 被 告 須 臨 時 煞 停 車 輛 ，  17

            而 被 告 車 輛 停 止 前 顯 示 煞 車 燈 ， 足 認 係 被 告 主 動 踩 踏 煞 車 所  18

            致 ， 堪 認 被 告 乃 刻 意 超 車 至 告 訴 人 前 方 後 ， 踩 踏 煞 車 將 車 輛  19

            停 止 於 告 訴 人 前 方 ， 阻 礙 告 訴 人 通 行 。 又 於 告 訴 人 駕 車 超 越  20

            被 告 車 輛 駛 離 該 處 後 ， 被 告 於 22秒 後 之 畫 面 時 間 17時 48分 27  21

            秒 時 ， 又 自 中 間 車 道 急 速 超 車 至 內 側 車 道 告 訴 人 正 前 方 後 ，  22

            隨 即 於 畫 面 時 間 17時 48分 30秒 時 突 然 停 止 於 內 側 車 道 ， 致 告  23

            訴 人 為 避 免 撞 擊 被 告 而 將 車 輛 緊 急 剎 停 ， 此 後 被 告 車 輛 持 續  24

            靜 止 ， 告 訴 人 停 等 至 畫 面 時 間 17時 49分 09秒 見 被 告 仍 未 有 任  25

            何 動 作 後 ， 方 倒 車 後 變 換 車 道 至 中 間 車 道 駛 離 ， 此 時 亦 可 見  26

            被 告 車 輛 前 方 為 淨 空 狀 態 ， 並 無 車 流 回 堵 之 情 ， 亦 無 任 何 緊  27

            急 狀 況 迫 使 被 告 須 緊 急 剎 停 車 輛 ， 益 徵 被 告 係 刻 意 超 車 至 告  28

            訴 人 前 方 後 急 速 剎 停 並 靜 止 ， 以 此 方 式 阻 礙 告 訴 人 正 常 通 行  29

            至 明 。 此 核 與 證 人 即 告 訴 人 於 警 詢 、 偵 訊 時 證 稱 ： 被 告 2 次  3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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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突 然 超 車 後 停 止 於 其 車 輛 前 方 ， 阻 礙 其 通 行 等 情 相 符 （ 見 警  01

            卷 第 13至 14頁 、 偵 卷 第 20頁 ） ， 足 見 證 人 即 告 訴 人 指 述 情 節  02

            與 客 觀 事 實 相 符 。 是 被 告 駕 車 突 然 超 車 切 換 車 道 至 告 訴 人 所  03

            駕 駛 之 自 小 客 車 前 方 並 旋 踩 煞 車 降 速 行 駛 至 靜 止 方 式 ， 迫 使  04

            告 訴 人 須 降 低 行 車 速 度 以 保 持 行 車 距 離 ， 並 隨 之 停 車 ； 再 於  05

            告 訴 人 駕 車 駛 離 之 短 短 22秒 後 ， 第 2 次 突 然 超 車 至 告 訴 人 前  06

            方 後 立 刻 煞 停 ， 迫 使 告 訴 人 必 須 隨 之 急 停 方 能 避 免 發 生 碰 撞  07

            ， 此 等 行 為 雖 非 對 告 訴 人 身 體 直 接 為 之 ， 但 已 足 以 影 響 告 訴  08

            人 之 駕 駛 行 為 ， 自 已 達 以 妨 害 告 訴 人 行 使 權 利 程 度 。  09

          � 告 訴 人 於 偵 查 中 證 稱 ： 「 我 從 烏 日 要 往 北 屯 方 向 ， 行 經 74號  10

            ， 我 看 到 他 （ 指 被 告 ） 前 面 在 超 車 ， 他 的 車 子 是 閃 黃 燈 超 我  11

            左 前 方 的 車 輛 ， 他 是 違 規 超 車 ， 我 按 一 個 喇 叭 ， 因 為 要 警 示  12

            他 ， 因 為 當 時 下 班 車 很 多 ， 因 為 怕 他 臨 時 切 過 來 ， 結 果 他 又  13

            超 車 過 來 ， 直 接 在 我 前 面 停 止 ， 完 全 不 顧 我 後 面 有 車 ， 約 一  14

            分 鐘 後 ， 他 還 沒 有 離 開 ， 我 後 面 的 車 一 直 在 按 喇 叭 ， 我 就 從  15

            右 方 超 車 ， 往 前 開 ， 再 切 到 內 線 車 道 ， 行 經 約 100 公 尺 ， 他  16

            又 從 我 右 邊 切 到 我 前 面 又 緊 急 煞 車 停 下 來 不 動 ， 後 來 我 又 用  17

            同 樣 的 方 式 切 到 右 邊 去 ， 我 用 藍 芽 耳 機 報 警 ， 警 察 說 叫 我 直  18

            接 去 派 出 所 報 案 。 」 等 語 （ 見 偵 卷 第 20頁 ） ， 核 與 被 告 於 警  19

            詢 、 偵 訊 時 稱 ： 「 當 時 我 駕 駛 自 小 客 9119-P5 於 臺 中 市 ○ ○  20

            區 ○ ○ ○ 號 ○ 道 行 駛 ， 但 因 當 時 我 的 自 小 客 車 引 擎 有 點 問 題 會  21

            突 然 熄 火 ， 所 以 我 打 雙 黃 燈 行 駛 在 中 間 車 道 上 ， 對 方 （ 指 告  22

            訴 人 ） 突 然 開 到 我 的 右 側 拉 下 窗 戶 對 我 罵 三 字 經 ， 後 來 我 才  23

            會 開 到 對 方 前 方 原 本 想 請 其 告 知 原 委 為 何 對 我 辱 罵 三 字 經 。  24

            」 、 「 他 有 對 著 我 吼 ， 他 平 行 拉 下 窗 戶 問 候 我 父 母 親 ， 他 之  25

            後 就 要 跑 了 。 」 （ 見 警 卷 第 7 至 9 頁 、 偵 卷 第 21頁 ） 等 情 大  26

            致 相 符 ， 雖 雙 方 就 紛 爭 原 因 究 係 按 壓 喇 叭 抑 或 辱 罵 三 字 經 所  27

            引 起 等 情 未 盡 一 致 ， 然 足 證 被 告 確 實 因 此 心 生 怨 尤 ， 復 佐 以  28

            本 件 被 告 沿 路 顯 示 危 險 警 示 閃 光 燈 並 2 次 急 速 超 車 至 告 訴 人  29

            車 輛 前 方 之 駕 駛 行 為 以 觀 ， 益 徵 告 訴 人 所 指 案 發 前 被 告 於 快  3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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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速 道 路 上 急 速 超 車 之 情 ， 並 非 虛 妄 。 可 知 被 告 與 告 訴 人 2 人  01

            因 此 行 車 糾 紛 心 生 不 滿 ， 被 告 並 有 意 就 此 與 告 訴 人 理 論 ， 足  02

            徵 被 告 確 有 阻 擋 告 訴 人 繼 續 前 行 之 主 觀 犯 意 。 又 依 上 開 勘 驗  03

            結 果 可 知 ， 被 告 2 次 主 動 超 車 駛 至 告 訴 人 前 方 後 ， 均 立 刻 踩  04

            踏 煞 車 並 停 車 ， 益 徵 被 告 確 有 刻 意 阻 擋 告 訴 人 正 常 行 車 之 客  05

            觀 犯 行 ， 縱 被 告 未 曾 下 車 與 告 訴 人 對 話 ， 亦 無 礙 於 其 以 此 強  06

            暴 方 式 妨 害 告 訴 人 繼 續 正 常 行 駛 於 一 般 車 道 之 權 利 ， 自 已 構  07

            成 刑 法 強 制 罪 。  08

          � 被 告 雖 以 前 詞 置 辯 ， 然 查 ：  09

          � 被 告 先 於 警 詢 、 偵 訊 時 辯 稱 ： 「 開 到 對 方 前 面 引 擎 就 自 動 熄  10

            火 了 ， 第 二 次 開 到 對 方 前 面 也 是 這 樣 ， 前 因 為 對 方 先 行 對 我  11

            辱 罵 三 字 經 ， 我 才 想 請 對 方 說 明 清 楚 ， 本 意 也 沒 有 要 攔 停 他  12

            的 車 輛 ， 只 是 當 天 引 擎 真 的 故 障 」 、 「 關 於 閃 黃 燈 ， 因 為 我  13

            那 時 載 朋 友 去 高 鐵 ， 引 擎 狀 況 不 好 ， 車 子 在 那 裏 停 約 半 小 時  14

            ， 後 來 往 北 走 … 我 的 那 型 車 子 會 自 動 左 轉 燈 … 不 是 我 煞 車 ，  15

            因 為 引 擎 狀 況 不 好 ， 因 為 是 電 腦 車 ， 一 停 就 停 了 ， 我 也 沒 辦  16

            法 。 … 引 擎 本 來 就 有 狀 況 。 」 等 語 （ 見 警 卷 第 9 頁 、 偵 卷 第  17

            21頁 ） ， 然 於 本 院 審 理 程 序 時 改 稱 ： 「 我 於 民 國 108 年 12月  18

            23日 17時 10分 左 右 ， 駕 駛 車 牌 號 碼 0000-00 號 自 用 小 客 車 ，  19

            從 高 鐵 上 臺 74線 ， 來 ， 在 高 鐵 站 時 ， 當 時 引 擎 高 熱 ， 車 子 有  20

            故 障 問 題 ， 引 擎 運 轉 高 溫 ， 會 不 順 ， 導 致 無 法 提 速 ， 所 以 開  21

            不 快 、 速 度 很 慢 ， 開 上 臺 74時 ， 時 速 約 70、 80， 仍 在 規 定 內  22

            ， 當 時 我 引 擎 因 有 故 障 ， 所 以 我 開 雙 黃 燈 ， 於 17時 46分 許 ，  23

            行 經 臺 中 市 西 屯 區 臺 74線 9.3 公 里 處 時 ， 我 的 汽 車 有 一 功 能  24

            是 當 我 開 啟 閃 黃 燈 時 ， 當 時 是 尖 峰 時 間 ， 告 訴 人 對 我 一 直 閃  25

            黃 燈 不 滿 ， 但 他 不 知 道 我 閃 黃 燈 原 因 ， 我 汽 車 有 功 能 是 開 啟  26

            閃 黃 燈 時 ， 當 我 再 打 左 右 方 向 燈 時 ， 會 先 顯 示 左 右 方 向 燈 ，  27

            切 入 車 道 後 ， 再 顯 示 回 雙 黃 燈 。 我 都 沿 中 間 車 道 直 行 ， 第 一  28

            次 平 行 會 車 ， 告 訴 人 在 外 線 車 道 ， 對 我 嚷 嚷 ， 疑 似 問 候 我 爸  29

            媽 ， 我 現 在 也 不 記 得 ， 我 不 以 為 意 ， 我 繼 續 向 前 開 ， 告 訴 人  3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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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換 至 內 線 車 道 ， 前 面 有 一 匝 道 口 ， 因 為 中 線 與 外 線 堵 車 ， 我  01

            要 切 換 到 內 線 車 道 ， 我 切 到 告 訴 人 前 方 ， 我 不 小 心 碰 觸 我 汽  02

            車 上 的 的 限 速 器 ， 就 會 提 不 起 速 ， 滑 行 後 停 止 ， 當 時 我 不 知  03

            道 是 限 速 器 原 因 ， 我 以 為 是 引 擎 故 障 ， 當 時 我 就 在 處 理 ， …  04

            我 剛 剛 說 的 兩 次 ， 是 指 平 行 會 車 ， 我 沒 有 第 2 次 切 到 告 訴 人  05

            前 方 。 」 等 語 （ 見 本 院 卷 第 33頁 ） ， 是 被 告 就 當 日 究 竟 係 引  06

            擎 故 障 抑 或 誤 觸 限 速 桿 導 致 其 車 輛 停 止 等 情 ， 前 後 所 辯 已 有  07

            扞 格 ； 又 其 於 本 院 審 理 程 序 時 否 認 有 第 2 次 超 車 至 告 訴 人 前  08

            方 之 行 為 ， 亦 與 前 開 勘 驗 結 果 不 符 ， 益 徵 此 屬 被 告 事 後 卸 責  09

            之 詞 而 無 足 採 憑 。  10

          � 又 汽 車 行 駛 於 道 路 上 突 遇 引 擎 故 障 熄 火 ， 恐 致 其 他 車 輛 閃 避  11

            不 及 而 發 生 碰 撞 ， 造 成 自 己 及 他 人 用 路 安 全 之 莫 大 危 害 ， 是  12

            一 般 人 遇 此 情 況 ， 均 會 立 刻 靠 邊 停 車 求 援 ， 檢 修 車 輛 ； 縱 因  13

            一 時 無 法 覓 得 修 配 廠 ， 亦 會 沿 道 路 外 側 慢 速 前 行 ， 以 便 應 對  14

            突 發 狀 況 ， 斷 無 駛 上 供 車 輛 高 速 行 駛 之 快 速 道 路 之 可 能 。 復  15

            按 汽 車 在 行 駛 途 中 ， 因 機 件 故 障 或 其 他 緊 急 情 況 無 法 繼 續 行  16

            駛 時 ， 應 滑 離 車 道 ， 在 路 肩 上 停 車 待 援 。 滑 離 車 道 時 ， 應 先  17

            顯 示 方 向 燈 逐 漸 減 速 駛 進 路 肩 ， 車 身 或 所 載 貨 物 突 出 部 分 ，  18

            須 全 部 離 開 車 道 。 待 援 期 間 除 顯 示 危 險 警 告 燈 外 ， 並 在 故 障  19

            車 輛 後 方 五 十 公 尺 至 一 百 公 尺 處 設 置 車 輛 故 障 標 誌 警 示 之 。  20

            前 項 情 形 汽 車 無 法 滑 離 車 道 時 ， 除 顯 示 危 險 警 告 燈 外 ， 應 在  21

            故 障 車 輛 後 方 一 百 公 尺 以 上 處 設 置 車 輛 故 障 標 誌 ， 同 時 應 即  22

            通 知 該 管 公 路 管 理 機 關 或 警 察 機 關 協 助 處 理 ， 高 速 公 路 及 快  23

            速 公 路 交 通 管 制 規 則 第 15條 第 1 項 、 第 2 項 定 有 明 文 。 是 縱  24

            被 告 係 行 駛 於 快 速 道 路 時 方 突 生 引 擎 故 障 ， 亦 應 依 上 開 規 定  25

            盡 速 移 往 路 肩 並 設 置 警 告 標 誌 待 援 ， 然 被 告 不 但 未 將 車 輛 移  26

            往 路 肩 ， 更 2 次 急 速 超 車 駛 至 最 內 側 車 道 ， 且 在 其 自 述 「 引  27

            擎 故 障 」 致 車 輛 停 止 後 ， 亦 未 曾 下 車 設 置 警 告 標 誌 ， 其 反 應  28

            顯 與 上 述 規 定 及 一 般 駕 駛 人 應 對 車 輛 故 障 狀 態 之 行 為 不 符 。  29

            況 被 告 自 述 行 駛 於 臺 74號 快 速 道 路 期 間 車 速 均 達 時 速 70至 80  3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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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公 里 ， 則 如 何 可 能 連 續 2 次 超 車 至 告 訴 人 車 輛 前 方 後 ， 均 「  01

            巧 合 」 發 生 引 擎 故 障 而 停 止 ， 此 顯 與 常 情 不 符 。 況 依 前 開 勘  02

            驗 結 果 可 知 ， 被 告 超 車 至 告 訴 人 前 方 後 均 顯 示 煞 車 燈 ， 益 徵  03

            被 告 車 輛 停 止 顯 係 踩 踏 煞 車 所 致 ， 足 見 其 於 警 詢 及 偵 訊 時 辯  04

            稱 引 擎 故 障 云 云 ， 與 事 實 不 符 。  05

          � 另 被 告 又 於 本 院 審 理 程 序 時 翻 異 前 詞 ， 改 稱 ： 係 誤 觸 限 速 撥  06

            桿 致 使 車 輛 滑 行 後 靜 止 ， 並 非 刻 意 阻 擋 告 訴 人 云 云 ， 並 提 出  07

            自 行 錄 製 之 錄 影 畫 面 。 然 經 本 院 當 庭 勘 驗 後 ， 勘 驗 結 果 如 下  08

            ： 「  09

            � 勘 驗 標 的 ： 23392.t .mp4  10

              檔 案 總 長 ： 24秒  11

              勘 驗 結 果 ：  12

                  攝 影 鏡 頭 正 對 汽 車 方 向 盤 及 中 控 臺 近 距 離 拍 攝 ， 未 攝  13

                  得 汽 車 型 號 、 汽 車 外 觀 。 畫 面 左 半 攝 得 方 向 盤 右 上 四  14

                  分 之 一 部 份 ， 畫 面 右 半 邊 攝 得 中 控 台 ， 檔 案 錄 有 聲 音  15

                  。 檔 案 一 開 始 儀 表 板 上 顯 示 車 輛 打 P 檔 （ 即 停 車 檔 ）  16

                  ， 儀 錶 板 上 左 、 右 轉 向 指 示 燈 同 時 顯 示 閃 爍 ， 並 發 出  17

                  警 示 音 ； 中 控 台 上 危 險 警 示 閃 光 燈 鈕 顯 示 閃 爍 燈 光 ，  18

                  可 知 錄 影 一 開 始 該 車 即 已 顯 示 危 險 警 示 閃 光 燈 （ 即 俗  19

                  稱 雙 黃 燈 ） 。 男 子 口 述 ： 「 閃 黃 燈 自 動 轉 換 左 右 轉 燈  20

                  操 作 」 ， 車 內 發 出 『 卡 』 之 聲 響 後 ， 儀 錶 板 上 轉 為 僅  21

                  左 方 轉 向 指 示 燈 閃 爍 ， 持 續 發 出 警 示 音 ， 中 控 台 上 危  22

                  險 警 示 閃 光 燈 鈕 燈 光 熄 滅 ， 男 子 口 述 ： 『 左 轉 燈 』 ；  23

                  車 內 發 出 『 卡 』 之 聲 響 後 ， 儀 錶 板 上 轉 為 左 、 右 轉 向  24

                  指 示 燈 同 時 閃 爍 ， 持 續 發 出 警 示 音 ， 男 子 口 述 ： 『 閃  25

                  黃 燈 』 ； 車 內 發 出 『 卡 』 之 聲 響 後 ， 儀 錶 板 上 轉 為 僅  26

                  右 轉 向 指 示 燈 閃 爍 ， 持 續 發 出 警 示 音 ， 中 控 台 上 危 險  27

                  警 示 閃 光 燈 鈕 燈 光 持 續 熄 滅 ； 車 內 發 出 『 卡 』 之 聲 響  28

                  後 ， 儀 錶 板 上 轉 為 左 、 右 轉 向 指 示 燈 同 時 閃 爍 ， 持 續  29

                  發 出 警 示 音 ， 中 控 台 上 危 險 警 示 閃 光 燈 鈕 顯 示 閃 爍 燈  3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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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光 ， 男 子 口 述 ： 『 閃 黃 燈 ， 以 上 。 』  01

            � 勘 驗 標 的 ：  23393.t.mp4  02

              檔 案 總 長 ： 9秒  03

              勘 驗 結 果 ：  04

                  攝 影 鏡 頭 正 對 汽 車 方 向 盤 右 上 部 分 近 距 離 拍 攝 ， 僅 攝  05

                  得 部 分 方 向 盤 及 方 向 盤 左 側 2 處 撥 桿 ， 上 方 為 定 速 撥  06

                  桿 ， 下 方 為 方 向 燈 撥 桿 ， 2 撥 桿 間 有 相 當 距 離 ， 未 攝  07

                  得 汽 車 其 他 部 分 、 汽 車 型 號 及 外 觀 。 檔 案 錄 有 聲 音 。  08

                  男 子 口 述 ： 『 誤 觸 限 速 器 使 用 』 ， 男 子 以 右 手 拇 指 按  09

                  壓 （ 往 方 向 盤 方 向 垂 直 按 壓 ） 上 方 定 速 撥 桿 桿 頭 ， 撥  10

                  桿 上 黃 燈 亮 起 ； 男 子 再 以 右 手 拇 指 按 壓 上 方 定 速 撥 桿  11

                  桿 頭 ， 撥 桿 上 黃 燈 熄 滅 。 」 （ 見 本 院 卷 第 61至 62頁 ）  12

            ， 依 勘 驗 結 果 可 知 ， 畫 面 中 之 燈 號 變 換 ， 均 係 被 告 自 行 操 控  13

            所 致 ， 實 無 足 憑 以 證 明 被 告 於 本 案 發 生 駕 車 行 駛 之 狀 況 。 且  14

            被 告 2 次 超 車 至 告 訴 人 前 方 後 均 顯 示 煞 車 燈 ， 顯 見 被 告 係 刻  15

            意 踩 踏 煞 車 致 車 輛 停 止 業 如 前 述 ， 實 與 是 否 誤 觸 限 速 器 、 顯  16

            示 何 燈 號 並 無 關 聯 。 又 車 輛 之 危 險 警 示 閃 光 燈 （ 即 俗 稱 雙 黃  17

            燈 ） 顯 示 與 否 、 顯 示 原 因 為 何 ， 均 取 決 於 駕 駛 人 之 行 為 ， 非  18

            謂 車 輛 一 旦 顯 示 危 險 警 示 閃 光 燈 即 表 示 該 車 確 有 故 障 情 事 。  19

            而 本 件 被 告 駕 駛 過 程 中 ， 並 無 任 何 突 發 狀 況 致 使 被 告 須 急 速  20

            煞 停 以 為 閃 避 之 情 ， 並 經 本 院 認 定 如 前 ， 尚 不 能 僅 憑 被 告 車  21

            輛 於 事 發 時 顯 示 危 險 警 示 閃 光 燈 ， 即 反 推 被 告 車 輛 確 實 有 故  22

            障 情 形 。 是 被 告 辯 稱 ： 引 擎 故 障 、 誤 觸 方 向 撥 桿 云 云 ， 均 屬  23

            事 後 卸 責 之 詞 而 無 足 採 信 。  24

        二 、 綜 上 ， 本 案 事 證 明 確 ， 被 告 上 開 犯 行 堪 以 認 定 ， 應 予 依 法 論  25

            科 。  26

        參 、 論 罪 科 刑 ：  27

        一 、 本 件 被 告 行 為 後 ， 刑 法 第 304 條 雖 於 108 年 12月 25日 經 總 統  28

            公 布 修 正 ， 並 自 同 年 月 27日 施 行 ， 惟 查 前 揭 條 文 修 正 後 規 定  29

            ， 係 依 刑 法 施 行 法 第 1 之 1 條 第 2 項 前 段 規 定 將 罰 金 提 高 30  3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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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倍 ， 亦 即 將 原 本 之 銀 元 300 元 （ 經 折 算 為 新 臺 幣 9,000 元 ）  01

            修 正 為 新 臺 幣 9,000 元 ， 其 修 正 結 果 不 生 有 利 或 不 利 於 行 為  02

            人 之 情 形 ， 自 非 法 律 變 更 ， 當 不 生 新 舊 法 比 較 之 問 題 ， 而 應  03

            依 一 般 法 律 適 用 原 則 ， 逕 行 適 用 裁 判 時 法 即 修 正 後 刑 法 第 30  04

            4 條 之 規 定 。 是 核 被 告 所 為 ， 係 犯 刑 法 第 304 條 第 1 項 之 強  05

            制 罪 。 被 告 於 密 接 之 時 間 、 相 近 地 點 ， 基 於 妨 害 被 害 人 行 使  06

            權 利 之 單 一 犯 意 ， 在 時 間 、 空 間 緊 密 相 連 之 情 境 下 ， 以 相 同  07

            手 法 接 續 妨 害 告 訴 人 駕 駛 車 輛 正 常 行 駛 之 權 利 ， 應 評 價 為 一  08

            接 續 行 為 。  09

        二 、 爰 審 酌 被 告 為 成 年 且 領 有 駕 駛 執 照 之 合 格 駕 駛 人 ， 當 知 以 平  10

            和 方 式 處 理 紛 爭 ， 並 不 得 以 強 暴 方 式 迫 使 他 人 停 車 ， 又 駕 車  11

            時 若 無 故 將 車 輛 阻 擋 在 他 車 前 方 ， 易 使 後 方 車 輛 因 反 應 不 及  12

            而 肇 生 事 故 ， 對 於 公 眾 之 危 害 甚 鉅 ， 而 快 速 道 路 係 供 車 輛 高  13

            速 行 駛 通 行 之 用 ， 貿 然 停 止 更 易 造 成 嚴 重 碰 撞 ， 然 被 告 明 知  14

            如 此 ， 竟 僅 因 與 告 訴 人 發 生 行 車 糾 紛 ， 即 挾 怨 在 車 流 量 甚 大  15

            之 下 班 時 間 ， 於 快 速 道 路 上 超 車 後 停 止 在 告 訴 人 所 駕 之 車 輛  16

            前 方 ， 使 告 訴 人 之 車 輛 無 法 前 行 ， 造 成 用 路 人 莫 大 行 車 危 險  17

            ， 其 所 為 實 值 非 難 ； 又 被 告 犯 後 一 再 飾 詞 狡 辯 ， 未 見 悔 悟 ，  18

            犯 後 態 度 實 屬 不 佳 ； 兼 衡 其 自 承 高 中 畢 業 之 教 育 程 度 、 家 庭  19

            經 濟 狀 況 小 康 （ 見 警 詢 筆 錄 受 詢 問 人 欄 ） 等 一 切 情 狀 ， 量 處  20

            如 主 文 所 示 之 刑 ， 併 諭 知 易 科 罰 金 之 折 算 標 準 。  21

        據 上 論 斷 ， 應 依 刑 事 訴 訟 法 第 299條 第 1項 前 段 、 刑 法 第 304條 第 1  22

        項 、 第 41條 第 1項 前 段 ， 刑 法 施 行 法 第 1條 之 1， 判 決 如 主 文 。  23

        本 案 經 檢 察 官 康 淑 芳 提 起 公 訴 ， 檢 察 官 蔣 得 龍 到 庭 執 行 職 務 。  24

        中     華     民     國    109    年     7     月     9     日  25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刑 事 第 七 庭     法   官   侯 驊 殷  26

        以 上 正 本 證 明 與 原 本 無 異 。  27

        如 不 服 本 判 決 應 於 收 受 判 決 後 20日 內 向 本 院 提 出 上 訴 書 狀 ， 並 應  28

        敘 述 具 體 理 由 ； 其 未 敘 述 上 訴 理 由 者 ， 應 於 上 訴 期 間 屆 滿 後 20日  29

        內 向 本 院 補 提 理 由 書 （ 均 須 按 他 造 當 事 人 之 人 數 附 繕 本 ） 「 切 勿  3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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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逕 送 上 級 法 院 」 。  01

        告 訴 人 或 被 害 人 如 不 服 判 決 ， 應 備 理 由 具 狀 向 檢 察 官 請 求 上 訴 ，  02

        上 訴 期 間 之 計 算 ， 以 檢 察 官 收 受 判 決 正 本 之 日 起 算 。  03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書 記 官   陳 科 維  04

        中     華     民     國    109    年     7     月     10    日  05

        附 錄 論 罪 科 刑 法 條  06

        中 華 民 國 刑 法 第 304條  07

        以 強 暴 、 脅 迫 使 人 行 無 義 務 之 事 或 妨 害 人 行 使 權 利 者 ， 處  3 年  08

        以 下 有 期 徒 刑 、 拘 役 或  9 千 元 以 下 罰 金 。  09

        前 項 之 未 遂 犯 罰 之 。  1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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